《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实施办法》
和《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细则》政策解读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印发《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管理细则》），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1、 《实施办法》和《管理细则》出台背景 
继续医学教育是医学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助力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成长、推动医疗卫生行业整体发展的重要保障。《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实施细则（试行）》及配套的项目、学分管理办法实施多年，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有力规范了我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及学分的管理。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印发《继续医学教育管理规定（试行）》，对新形势下继续医学教育工作作了政策优化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细化明确了学分管理要求。为确保国家关于继续医学教育的政策要求在我省落地落实，在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中医药管理局、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对原有的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政策文件进行了修订，出台了《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实施办法》和《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细则》。 
2、 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规则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所获学分不低于25学分。取消了I、Ⅱ类学分划分、初级和中高级职称人员年度分值不同的区分。取消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数限制。明确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中医类、中西医结合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等专业间学分互认。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所获学分在全国范围内当年有效。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当年完成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要求的，可在当年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由用人单位核实并出具证明，向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备后，于下一年度补学。同时，在原有可授予学分的继教活动基础上，增加了专项培训、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内容，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个性化的自主学习，进一步体现为基层减负。
3、 继续医学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分类 
（一）按照继续医学教育内容分为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公需科目包括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从业行为规范等政策法规教育，医德医风、医学伦理、医学人文等职业素养教育，急救技能、公共卫生干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健康教育等公共知识与技能教育。专业科目包括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岗位需要应当掌握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医学科技创新等内容。 
（二）按照继续医学教育的方式分为项目类和非项目类：        项目类是指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遴选公布的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和推广项目。推广项目由国家和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自上而下设立。项目内容主要围绕卫生健康年度重点工作、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包括以基层为重点的专业技术培训、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医学技术新进展等专项培训。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立继续医学教育高质量项目。非项目类包括有组织的内部培训、外出进修（任务）、师承教育、在职学历（学位）教育、专项培训、有计划的自学等。
4、 [bookmark: _GoBack]规范继续医学教育的监督考核机制 
《实施办法》强调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当年有效，未按期举办的自动取消，各单位项目执行情况作为下年度项目推荐资格审核的重要依据。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将用人单位开展继续医学教育活动、保障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完成继续医学教育的情况，作为对医疗卫生机构巡查、等级评审、绩效考核等的必备内容。
5、 落实《实施办法》和《管理细则》的要求 
为切实推动《实施办法》和《管理细则》落地见效，各地各单位应紧密结合自身实际，重点从以下三个层面抓好落实：一是坚持需求导向，聚焦能力提升。紧密围绕临床与岗位实际需求，引导和支持各方开展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积极倡导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个性化的自主学习与技能训练，特别是强化实践操作能力，从而持续提高履职所需的岗位胜任力。二是强化结果应用，确保管理规范。以继续医学教育的结果运用为关键抓手，将其与人员考核、评价等环节有效衔接。进一步规范活动全过程管理，明晰并落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项目负责人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四方责任，共同保障教育活动质量。三是完善制度支撑，优化学习生态。推动各地各单位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保障必要的人财物投入。加强政策解读与典型经验宣传推广，着力营造崇尚学习、严谨规范、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激发专业技术人员持续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6、 政策咨询方式 
政策制定处室：省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处 
咨询电话：0551--62998532
